
辛勤工作二十年
企业并购受牵连

王某于1994年10月入职汽车
服务公司， 参与汽车服务公司的
前期筹划设立工作。 汽车服务公
司成立后， 王某担任总经理助理
职务。

2007年10月30日， 汽车服务
公司研究决定任命王某为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 任期从2007年10月
30日至2022年10月29日。 从2011
年4月1日起， 王某的月工资标准
增加至30340元， 月固定奖金为
10584元。

可是， 从2012年起汽车服务
公司开始拖欠王某的工资。 2013
年10月， 汽车服务公司被其他公
司收购， 并直接辞退了王某。

员工依法来维权
单位否认有关联

2013年11月13日， 王某向北
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汽
车 服 务 公 司 与 其 存 在 无 固 定
期 限 劳动关系 。 同时 ， 要求汽
车服务公司向其支付2012年1月
至2013年11月期间被拖欠的工资
约44万元。

朝阳仲裁委经过审理， 裁决
驳 回 了 王 某 的 仲 裁 请 求 。 王
某 不 服 ， 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在朝阳法院审理过程中， 王
某坚称其与汽车服务公司存在劳
动 关 系 ； 而 汽 车 服 务 公 司 辩
称 ， 其公司与王某之间不存在
劳动关系。

扎实证据来帮助
员工胜诉捍权利

王某为证明自己的主张， 提
交工资统计表、 工资单、 个人所
得税完税证明及加盖有汽车服务
公司公章的任命书。 经鉴定， 任
命书上加盖的汽车服务公司公章

与汽车服务公司在工商档案材料
中加盖的公章的印章印文为同一
枚印章所盖印。

汽车服务公司不认可鉴定结
论， 也不认可相关工资统计表、
工资单、 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的
真实性， 但其不能对否认上述证
据的理由作出合理解释。

经朝阳法院询问并释明法律
后果， 汽车服务公司仍坚持否认
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并拒绝
对王某的工资情况和劳动状况进
行答辩。

最终， 朝阳法院采信王某的
主张， 认定汽车服务公司与王某
之间存在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
2015年6月3日， 朝阳法院判决汽
车服务公司与王某继续履行无固
定期限劳动关系， 并向王某支付
2012年1月1日至2013年11月12日
期间的工资约36万元。

汽车服务公司不服一审判
决， 上诉至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 （以下简称北京三中法院）。
北京三中法院审理认为， 王某提
供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足以证
明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015
年11月17日， 北京三中法院驳回
了汽车服务公司的上诉。

判决生效不履行
员工维权再发力

王某收到北京三中法院的判
决书后， 向汽车服务公司的注册
地和实际经营地邮寄快递， 要求
回汽车服务公司上班， 继续与汽
车服务公司履行劳动合同 。 但
是， 王某的快递均被退回。

2016年12月21日， 王某到北
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争议仲
裁委员会 （以下简称开发区劳仲
委） 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汽车服
务公司向王某支付2013年11月13
日至2016年12月13日期间的工资
损失155万元 。 开发区劳仲委裁
决汽车服务公司向王某支付上述
期间工资39万元。

王某不服开发区劳仲委的裁
决， 起诉至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
院 （以下简称大兴法院）。

二次维权再胜诉
百万损失获弥补

大兴法院庭审本案时， 汽车
服务公司辩称， 其公司曾电话通
知王某到汽车服务公司上班， 但
是王某没有来。 王某自2013年11
月13日起未为汽车服务公司提供
过劳动， 汽车服务公司无需向王
某支付工资。

大兴法院经审理认为， 2013
年11月13日至2015年11月17日是
王某与汽车服务公司发生劳动争
议期间， 在这段时间内， 双方就
劳动关系存续及履行、2012年1月
1日至2013年11月12日期间的工
资支付等问题， 正在进行仲裁和
诉讼。 朝阳法院判决双方继续履
行无固定劳动关系， 汽车服务公
司向王某支付诉争期间的工资
后， 该判决于2015年11月17日生
效。在此情况下，王某要求汽车服
务公司按照前案相同标准， 即正
常工作时的工资标准向其支付仲
裁和诉讼期间的工资并无不当。

朝阳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
后， 汽车服务公司有义务履行该
判决所确定的义务， 继续与王某
履行劳动合同。 但该公司主张其
曾电话通知王某回去上班的行
为， 王某并不认可。 该公司对此
主张亦未进行举证， 故应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需按照王某
正常工作时的工资标准向其支付
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12月13
日期间的工资损失。

最终， 大兴法院判决汽车服
务公司向王某支付2013年11月13
日至2016年12月13日期间的工资
损失151余万元。

汽车服务公司不服大兴法院
的判决， 上诉至北京第二中级法
院 （以下简称北京二中法院）。

北京二中法院经过审理， 认

为大兴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妥， 最
终判决驳回汽车服务公司的上
诉， 维持原判。

法官释法

否认用工口说无凭
员工损失理当赔偿
在劳动争议纠纷中， 如果用

人单位以与劳动者不存在劳动关
系为由， 拒绝对劳动者主张的入
职时间、 工资标准、 工资支付等
问题进行抗辩， 人民法院会对用
人单位释明证据规则、 说明不予
抗辩的法律后果。

若用人单位仍坚持主张双方
不存在劳动关系， 拒绝发表抗辩
意见， 经人民法院审查， 可以确
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 ， 人民
法院可以直接采信劳动者的相关
主张， 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不利
后果。

本案中， 经人民法院询问 、
释明法律后果， 汽车服务公司仍
坚持否认与王某存在劳动关系，
并拒绝对王某的工资情况和劳动
状况进行答辩。 由此， 人民法院
经过审查， 认定双方存在无固定
期限劳动关系， 并采信了王某关
于其工作期间 、 工资标准的主
张， 进而判决双方继续履行无固
定期限劳动关系， 汽车服务公司
向王某支付诉争期间的工资。

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具有强
制执行力。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具有执行内容的判决、 裁定发生
法律效力后， 负有执行义务的人
应积极履行， 否则， 应承担相应
不利后果。

在本案中， 汽车服务公司拒
不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
决 ， 未与王某继续履行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致使王某在2013
年11月13日至2016年12月13日期
间无法正常工作。 此时， 汽车服
务公司应承担由此给王某带来的
损失。 毛希彤 闫俊慧 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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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赔后又诉协议无效
协议合法起诉被驳回员工证据有力 终获百万赔偿

企业并购高管下岗 为赖工资否认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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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密云法院审结一
起确认合同无效案件。 该案
的案由是， 发生争议的双方
经协商签订了赔偿协议并履
行完毕。 一年后， 一方又以
其伤情构成轻伤 、 和解 协
议违反法律规定为由 ， 请
求 法 院 确 认 和 解 协 议 无
效 。 庭审中 ， 因原告张某
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主
张 ， 法 院依法判决驳回了
他的诉讼请求。

案件回放
张某是王某所住小区物

业服务中心员工 。 2017年9
月7日， 张某 (乙方)、 王某
(甲方) 签订 《协议》， 主要
内容是 ： “2016年8月10日
11时许， 在北京市密云区密
云镇某小区门口处， 甲方欲
进入小区对房屋露台进行封
装， 乙方依照管理规定对甲
方进行制止， 后甲方驾车拉
封装材料进入小区大门时，
车辆与乙方身体发生接触，
造成乙方腰部 、 脚部受伤
（有医院诊断证明 ）。 经 双
方私下协商 ， 达成如下协
议 ： 一 、 乙方不追究甲方
任何法律责任 ， 不需要进
行相关鉴定 ； 二 、 由甲方
一 次性赔偿 乙 方 医 药 费 、
误工费及其它相关损失共
计 26000元 整 ； 三 、 此 协
议 为 一 次性调解 ， 双方不
得再因此事发生其他纠纷，
否则后果自负； 四、 此事解
决后， 甲方保证不再因此事
对乙方工作 、 生活造成影
响； 五、 此协议自双方签字
之日起生效。”

双方按照上述协议履行
后， 张某又以其伤情可能构
成轻伤为由 ， 主张 其 与 王
某签订的协议违反相关法
律 、 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定 ， 应属无效协议 。 王某
表示双方之间的事情是经
过派出所调解 ， 其为了息
事宁人 ， 化解矛盾 ， 答应
赔 偿 张 某 2.6万 元 。 该 事
已经派出所处理完毕 ， 现
张 某 再 次起诉协议无效 ，
没有依据。

法官说法
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认

为， 依法成立的合同， 对当
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当
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
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
供证据加以证明 ， 没有证
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
事人的事实主张的 ， 由负
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
不利后果。

审理案件的法官表示 ，
本案中双方签订的协议由双
方签字确认， 系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 张某主张其伤情可
能构成轻伤， 但未就此向法
院提供相关证据予以证实，
故张某主张其与王某所签协
议因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之主
张， 证据不足， 法院不予支
持， 对张某的诉讼请求依法
予以驳回。

宣判后 ， 张某及 王 某
均未提出上诉 ， 现本案已
生效 。

本报记者 王路曼

事件经过

金某怀孕期间， 丈夫丁
某因意外事故去世， 1992年
她生下儿子丁甲 。 1997年 ，
她又收养了年仅1岁的丁乙
为养 ， 但没有办理收养手
续。 由于长期的共同生活 ，
丁甲和丁乙之间产生了感
情， 2017年两人在村子里举
行了结婚仪式， 但随后向民
政局申领结婚证时遭到拒
绝， 原因是户口登记簿显示
两人为兄妹关系。

尽管没有办理结婚登
记， 丁甲、 丁乙仍然生活在
一起， 并很快生了孩子。 因
二人属于未婚生子， 为了得
到自己想要的名分， 他们多
次到民政部门交涉， 要求解
决结婚证问题， 以便为孩子
登记合法户口。 但是， 他们
至今迟迟没有办到。

律师说法

本案中， 丁甲和丁乙之
间属于拟制血亲关系。 拟制
血亲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
系 ， 或没有直接的血缘关
系， 但法律上确定其地位与
血亲关系完全相同。 因收养
关系而产生的兄妹、 姐弟关
系， 与形成了扶养关系的继
父母与继子女、 继兄弟姐妹
一样， 都属于拟制血亲。

关于拟制血亲间的通婚
问题， 《婚姻法》 没有予以
明确的规定 。 从立法本意
看， 禁止近亲结婚主要是为
防止因生理遗传的不健康导
致人口素质发展的不良。 一
般来说， 没有血缘关系的拟
制血亲兄妹、 姐弟不存在因
血亲结婚而产生的障碍， 是
可以结婚的。 不过， 双方必
须在解除抚养关系之后， 才

能登记结婚。 因此， 案例中
的丁乙和金某可以先到民政
部门办理收养关系解除手
续， 进而解除其与丁甲之间
的兄妹关系， 此后， 二人就
可以顺理成章地办理结婚登
记手续了。

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收
养人没有办理过收养手续 ，
解除收养也就无从谈起。 这
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 随
着科技的发展， 现在可以通
过DNA技术确定两个人之
间是否具有血缘关系。 丁乙
和金某也可以申请司法鉴
定， 明确二人之间 “不存在
生物学母女关系”， 然后到
公安部门将户口本的隶属关
系由母女改为亲属， 这样就
可以解除丁甲和丁乙之间的
兄妹关系， 从而顺利取得结
婚证。

尚庆彩 律师

养女和亲子之间能否结婚？

为进一步提升干部综合能 力 ， 不 断 优
化怀柔营商准入 环 境 ， 近 日 ， 怀 柔 工 商
分局组织注 册科干 部 及 设 立 专 区 与 变 更
窗口的全体工作 人 员 召 开 了 进 一 步 优 化
营 商 环 境 工 作 培 训 会 。 会 上 ， 针 对 优
化 营 商 环境改革最新政策进行深入解读 ，
并对窗口工作人员 提 出 要 求 ， 一 是 要 熟
悉优化营商环境 政 策 相 关 内 容 ， 对 于 企
业开办重要指标 、 时限 、 流程等答复必须
标准、 统一； 二是要引导企业开办全程网上
办理， 通过 “e窗通 ” 企业开办网上服务平
台， 实现 “一窗办理， 一次填报， 一个环节，
三天办完”； 三是
要高点展位 ， 提
高全方位服务标
准 ， 保障该区营
商环境持续优化。

截至目前 ，
怀 柔 区 市 场 主
体 已 突 破 九 万
大关。

怀柔工商分局召开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训会

近日， 北京市大兴区法院审理一起劳动争议纠纷， 用人单位———某汽车服务公司因否认劳动关系， 且
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决， 最终向劳动者王某赔偿高达150余万元的工资损失。


